
泉州市直幼儿园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实施意见
为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幼儿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以及国家、省、市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有关部署要求，根据《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泉州市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泉教初〔2026〕4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市直幼儿园招生工作，维护教育公平。现就泉州市直幼儿园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招生计划和招生服务范围

泉州幼师附属幼儿园：14个班（开元园区9个班含托育班、大兴园区5个班）；

泉州市温陵实验幼儿园：12个班（井亭园区4个班含托育班、东海园区8个班含托育班）；

泉州市刺桐幼儿园：7个班（刺桐新村园区4个班含托育班、崇福园区3个班）；

泉州市丰泽幼儿园：12个班（丰泽新村园区4个班、城东园区8个班含托育班）；

泉州市直机关金山幼儿园：3个班；

泉州幼高专附属东海湾实验幼儿园：9个班（含托育班）；

泉州市培蕾实验幼儿园：2个班（含普通幼儿、特殊幼儿）。

各市直幼儿园招生服务范围见附件2。

二、招生对象

　　各市直幼儿园小班招收符合条件的年满3周岁（2023年8月31日前出生，含8月31日）的适龄幼儿。泉州市培蕾实验幼儿园同时招收符合条件的3-6周岁特殊幼儿。

三、招生办法

1.各市直幼儿园优先招收本园招生服务区域内户籍、住房产权、实际居住“三一致”家庭的适龄幼儿（以下简称“三一致”对象），以及按国家、省市相关入学优待政策照顾的适龄幼儿。“三一致”对象的具体条件：
（1）适龄幼儿与其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户籍一致（均在幼儿园招生服务区域内）并实际共同居住，户籍与房产一致（产权性质、用途为住宅），房产与实际居住一致。

（2）适龄幼儿落户到幼儿园招生服务区域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1日前（含7月1日）。

2.在招收“三一致”对象及政策照顾对象后有剩余学位的，由各园确定录取办法，接收部分户籍在幼儿园招生服务区域但不符合“三一致”条件的适龄幼儿入园。

3.幼儿园在完成上述两部分招生对象后仍有学位的，应当积极向社会开放，招收附近居民子女入学(具体办法由各市直幼儿园拟定报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实行）。

幼儿园“三一致”对象及政策照顾对象的数量超过招生计划数，则“三一致”对象采取以落户到本园招生服务区域的时间先后或公开电脑派位（抽签）等办法录取。

4.严格按相关政策认定教育优待照顾对象。

（1）符合现役军人、烈士、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等教育优待照顾条件的适龄儿童申请入学，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政策办理。
（2）持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胞适龄幼儿，因家长在泉州购房置业或工作等随父亲（母亲）在泉州生活而要求在市直幼儿园就读的，由监护人填写《台湾籍子女入（转）学申请表》（附件3）向幼儿园提出申请，由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根据实际情况，视同本地户籍适龄幼儿统筹安排到居住地或工作地所属片区内市直幼儿园就近入读。

5.泉州市培蕾实验幼儿园特殊幼儿招生，优先招收本市户籍的特殊幼儿（包括视障、听障、孤独症幼儿），如有剩余学位可招收符合入学条件的随迁人员特殊适龄幼儿。

6.在满足3-6岁适龄儿童学前教育需求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市直幼儿园开设托育班，招收2至3岁幼儿。

7.在学位允许的情况下，符合“长幼随学”条件的适龄儿童，由其监护人填写《泉州市直幼儿园“长幼随学”入学申请表》（附件4），向幼儿园线下提出申请，按照《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泉州市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入学工作意见的通知》（泉教初〔2026〕4号）等相关文件精神办理。

8.推进教育入学“一件事”网上招生服务改革，各类型招生对象须于7月2日-7月3日通过闽政通-本地-教育入学“一件事”模块等入口进行市直幼儿园小班招生入学网上报名。
四、招生要求

1.进一步规范招生行为。各市直幼儿园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相关政策规定招生。在组织招生过程中，要及时向社会公开招生时间、招生计划、招生服务区域范围、招生办法和招生结果（即“五公开”），其中“招生计划、招生服务区域范围”必须于5月20日前公布，其他按招生程序时间进行公布。严禁收取与入学挂钩的“借读费”、“捐资助学费”、“赞助费”等。

2.进一步做好招生服务工作。各市直幼儿园要增强法治观念、政策意识和服务意识，认真做好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热情、耐心、细致为家长答疑解惑，及时化解各种矛盾，确保今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各幼儿园在招生期间应设置并公布咨询电话，凡符合入园条件的按要求给予办理，不符合的要给予明确答复和耐心解释说明。动态监测幼儿园招生服务区域内适龄幼儿的变化情况，引导家长合理预期。要认真贯彻《残疾人教育条例》，优先接收招生服务区域内具有参加集体生活和学习活动能力的特殊幼儿入学，特别要做好轻度孤独症幼儿的随班就读工作，不得歧视或拒收。

3.进一步严肃招生纪律。各市直幼儿园参加招生工作的人员要严格遵守招生纪律，认真履行职责，严禁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对违反招生纪律的人员要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对利用招生欺诈敛财的违法行为要移交司法部门依法惩处。

咨询电话：泉州市教育局0595-22782220。泉州幼师附属幼儿园0595-22387687；泉州市温陵实验幼儿园0595-22919992；泉州市刺桐幼儿园0595-22878708；泉州市丰泽幼儿园0595-28989399；泉州市直机关金山幼儿园0595-22373523；泉州幼高专附属东海湾实验幼儿园
0595-22330628；泉州市培蕾实验幼儿园0595-22066991。
附件：1.泉州市直幼儿园招生工作日程安排表
2.泉州市直幼儿园招生服务范围一览表
3.台湾籍子女入（转）学申请表

4.泉州市直幼儿园“长幼随学”入学申请表
5.泉州市直幼儿园2026年秋季小班招生花名册
6.2026-2027学年度     幼儿园收费情况

7.泉州市直幼儿园教育入学“一件事”网上报名服务指南

附件1

泉州市直幼儿园招生工作日程安排表
	时间
	内容

	5月20日前
	各幼儿园向社会发出招生公告。

	7月2日-7月3日
	家长网上报名：幼儿园招生服务区域内户籍适龄幼儿、台胞适龄幼儿、各类政策照顾对象通过闽政通-本地-教育入学“一件事”模块等入口进行网上报名。

	7月4日
	线下便民咨询服务：网上报名出现异常等情况，家长可携带材料到幼儿园具体咨询。

	7月8日-7月10日
	1.各幼儿园汇总招生服务区域内户籍适龄幼儿及政策照顾对象报名登记（申请）情况，进行资格审核。

2.各幼儿园公布招生服务区域内的适龄幼儿及政策照顾对象等录取结果。

3.各幼儿园公布剩余学位并确定录取办法。

	7月19日-7月22日
	1.各幼儿园向市教育局报送各类对象报名情况及资格审核结果以及学位情况。

2.市教育局组织抽查核实招生对象资格。

	7月23日前
	1.如果幼儿园“三一致”对象及政策照顾对象的数量超过本园招生计划数，则“三一致”对象采取以落户到本园招生服务区域的时间先后或公开电脑派位（抽签）等办法录取。

2.完成剩余学位向社会公开招收工作。

	8月1日前
	各幼儿园分发录取通知书。


附件2

泉州市直幼儿园招生服务范围一览表
	学校名称
	招生服务范围

	泉州幼师

附属幼儿园
	开元园区：

1.新春社区。

2.华新社区。

3.泉山社区的北门街1-53（单号）、北门街西片区西A三栋楼、前孝悌巷。

4.开元社区的台魁巷1、19、21、27、29、平水庙9-27（单号）、26-34（双号）。

大兴园区：

1.泉宁路以东、滨海街以南、府西路以西、大兴街以北范围内的住宅区。

2.泉海路以东，大兴街以南，府西路以西，港湾街以北范围内的住宅区。

3.府西路以东、滨海街以南、府东路以西、大兴街以北范围内的泉州市公共文化办公区（仅限市直单位在编在岗工作人员的子女）。

	泉州市温陵

实验幼儿园
	井亭园区：

1.市直机关单位（仅限在编在岗工作人员子女）。

2.通政社区。

3.新峰社区。

东海园区：

府西路以东，府东路以西，滨海街以北，泉州市行政中心11号楼以南行政办公区及泉州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周边市直中小学、幼儿园（仅限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市直中小学幼儿园在编在岗工作人员的子女）。

	泉州市

刺桐幼儿园
	刺桐新村园区：

刺桐社区；梅峰社区（除崇福路单号、崇福寺口民宅、学府街南一区、学府街北一区、师院宿舍以外）；泉山社区的南三区、邮电宿舍、商业宿舍、希夷公寓。
崇福园区：

崇福路单号、崇福寺口民宅、学府街南一区、学府街北一区、梅峰社区的师院宿舍。

备注：红梅新村适龄幼儿，应服从园区间调配。

	泉州市

丰泽幼儿园
	丰泽新村园区：

丰泽新村围墙内所有住宅（不含SOHO和商业办公区）及围墙外丰泽新村14、15号楼。

城东园区：

保利二期A区B区、水墨芳林住宅小区。

	泉州市直机关

金山幼儿园
	1.金山社区。

2.市直机关单位（仅限在编在岗工作人员子女）。

	泉州幼高专

附属东海湾

实验幼儿园
	1.东海湾太古二期、太古三期、东海湾丽园、翡翠园别墅区。

2.幼高专、东海湾实验学校、东海开发有限公司（职工子女）。

	泉州市培蕾

实验幼儿园
	1.泉州市户籍3-6周岁的特殊幼儿（包括视障、听障、孤独症幼儿）。

2.华大街道的适龄普通幼儿。


附件3

台湾籍子女入（转）学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台湾出入境

证件号码
	
	台胞证

号码
	

	在泉居

住地址
	
	购房（  ）

租房（  ）

	工商登记

注册地址
	
	

	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情况
	称谓
	姓名
	现在何单位工作及职务
	联系电话

	
	
	
	
	

	
	
	
	
	

	申请在泉就读理由
	申请就读年级：             


	接收学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泉州市直幼儿园“长幼随学”入学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学生户籍所在地
	

	家庭详细地址
	

	家

长
	称谓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兄/姐信息
	姓名
	就读幼儿园
	班级

	
	
	
	

	申

请

理

由
	新生               （填写学生姓名）

申请入读           （目标学校名称）

与兄/姐            （填写在校生姓名）同校就读

申请人（监护人）签字确认：             

日期：             

	就读

学校

审批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泉州市直幼儿园2026年秋季小班招生花名册

学校（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户籍地
	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房产所在地
	家长姓名
	联系电话
	备注

（招生对象类型等）

	
	
	
	
	
	
	
	
	

	
	
	
	
	
	
	
	
	

	
	
	
	
	
	
	
	
	

	
	
	
	
	
	
	
	
	

	
	
	
	
	
	
	
	
	

	
	
	
	
	
	
	
	
	


注：花名册于9月15日前盖章后扫描版报送至邮箱cyjk@qzedu.cn。

附件6
2026-2027学年度          幼儿园收费情况
                                             咨询举报电话：12315
	收费文号或年度审计报告编号
	办园性质
	招生计划
	学段
	幼儿园实际收费标准（元）
	联系电话

	
	
	
	
	保育教育费
	代办费
	伙食点心费
	

	
	
	
	
	收取月份数
	收费标准
	小计
	
	收取月份数
	收费标准
	小计
	

	
	
	
	托班
	
	
	
	
	
	
	
	

	
	
	
	小班
	
	
	
	
	
	
	
	

	
	
	
	中班
	
	
	
	
	
	
	
	

	
	
	
	大班
	
	
	
	
	
	
	
	


附件7

泉州市直幼儿园教育入学“一件事”

网上报名服务指南

1.今年市直幼儿园小班招生对象是什么？

答：2023年8月31日前（含8月31日）出生的年满3周岁且符合市直幼儿园小班招生条件的适龄幼儿。

2.市直幼儿园小班招生入学网上报名时间是什么时候？

答：7月2日8:00—7月3日24:00。

●温馨提示：为了给您营造一个良好的报名体验，各位家长无需在网上报名开启的第一天集中进入报名，以免出现网络拥塞。录取情况与网上报名的先后顺序没有直接关系。

3.市直幼儿园小班招生入学网上报名入口在哪里？

答：申请参加市直幼儿园小班招生入学网上报名的家长，须按规定时间登录泉州市教育（幼儿园）入学“一件事”招生服务平台提交报名。

电脑端入口：进入泉州市教育局官网，找到“网上办事”-教育入学“一件事”进行网上报名。

手机端入口：登录闽政通APP，找到泉州“本地”-教育入学“一件事”，若报名期间家长或监护人不在泉州市，闽政通APP左上角切换城市到“泉州”后，再通过“本地”-教育入学“一件事”进行报名。

4.市直幼儿园小班招生入学网上报名应该如何操作？

答：可关注泉州市教育局官网（http://jyj.quanzhou.gov.cn/）或泉州市教育局公众号，于6月底发布的详细网上报名操作手册。

5.参加市直幼儿园小班招生入学网上报名前必须先在闽政通APP进行实名注册是吗？

答：是的，网上报名前，家长必须在闽政通APP中进行实名注册认证。

●温馨提示：实名注册认证成功并不是网上报名成功。实名注册只是让申请人在闽政通APP中取得一个符合要求的账号密码而已。实名注册认证成功后，家长须在7月2日至7月3日用这个账号和密码登录闽政通，再根据报名操作提示进行网上报名，填写报名的相关信息。

6.如何在闽政通APP进行实名注册认证？

答：请务必先了解如何注册认证。打开闽政通APP，点击右下角的“我的”-选择“点击去登录”，跳转到登录界面；首次注册的家长，点击登录界面右上角的“注册”按钮，根据注册提示步骤操作。注册成功后，根据认证步骤提示选择对应认证类型，完成L4认证即可。

●温馨提示：只能用适龄幼儿父母或代办人员的身份信息进行注册认证，不能用适龄幼儿本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注册认证，否则无法进行网上报名。

7.网上报名时要上传哪些材料？

答：根据选择的报名类型，系统自动获取相关报名材料信息。若材料获取成功，则无需上传相关报名材料；若系统获取失败，请根据提示补充上传有效的佐证材料。

8.如何查询网上报名的录取结果？ 

答：8月1日前家长可登录泉州市教育局官网或闽政通APP进入网上报名系统查看报名结果。

●特别提醒：申请人必须保证所提供的报名材料真实有效，一经查实有弄虚作假的行为，涉及伪造证件的将依法报请有关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并取消入学资格，同时将相关人员列入失信人员名单。

系统操作咨询电话：0595-28281991

闽政通APP实名注册技术咨询电话：0591-62623959

泉州市教育局网址：http://jyj.quanzhou.gov.cn/

咨询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3: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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